
附件9
廉政建设告知书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管理公司”）受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管理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接受贵单位提交的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拟参股子基金的出资申请，审查相应的基金架构，选择符合条件的子基金管理机构。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强化纪律约束，规范运作程序，现将相关廉政建设事项告知如下：
一、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以下行为：
1.严禁滥用职权，损害公司或他人利益；
2.严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3.严禁利用商业秘密、业务渠道等为本人或者他人牟利；
4.严禁索取、收受任何形式的回扣、手续费、酬金、礼金、感谢费、各种有价证券等；
5.严禁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宴请、旅游和其它高消费娱乐活动。
二、贵单位不得从事以下行为：
1.不得行贿、变相行贿以及报销本应由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支付的费用；
2.不得赠送礼品、礼金、各种有价证券及其他支付凭证；
3.不得提供任何方式的高消费娱乐活动；
4.不得为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在贵单位入股、参股、兼职以及为其个人牟利提供便利。
5.不得将子基金所募集资金中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的出资部分作为申报或领取募资奖励的基数。
以上规定希望得到贵单位的支持和配合，若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在工作中发生不廉洁、不正当及违反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形，贵单位有权向管理公司纪律部门或深圳市国资委或市财政局投诉反映，管理公司将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触犯国家法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贵单位人员违反本规定，管理公司有权中止或取消与贵单位的合作，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贵单位负责。
管理公司廉政建设投诉电话：【0755-26165888】
特此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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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
申请机构已经详细阅读并全面理解了上述《廉政建设告知书》中的全部内容，申请机构承诺完全遵守、全面履行并自愿承担上述告知书中的全部内容、要求、责任及后果。


申请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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